


湘潭县人民医院
医疗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为了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建立有效的医疗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推进商业保险在医疗风险防控中的作用，特就我院医疗责任险及公众责任险项目进行招标并组织竞争性磋商，本次招标面对全社会具有法定资格的保险机构及其代理机构，对其保险产品及其服务体系进行评估，欢迎符合条件的机构前来参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湘潭县人民医院医疗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
二、目标：选定保险机构或代理机构一家，服务期限1年
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取得保险公司资质或有保险公司授权能开展医疗责任险及公众责任险推广工作，并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所涉险种能覆盖我院所有诊疗科目及险。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费、保额合理（评分参考指标之一：医疗责任险重大医疗争议个案理赔金额限额≥25万的投保金额，年度累计赔偿限额≥100万元，保费以50万为基数）。
3. 遵守院方各项制度，重视患者隐私保护，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协助、配合院方进行风险管理。具有相对稳定、成熟的保险产品维护团队（包括销售、理赔等人员；保险期内报案但未办结的案件应在办结后予以理赔，应明确专人负责）。
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 供应商参加本次比选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 本项目参加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非法人负责人、自然人本人)在前三年内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投标人报名时间及方式
投标人于2026年3月2日9:00—2026年3月8日17:00时间范围内将如下材料：
1.文件封面（附件下载）；
2.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法人的授权书、法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公司资质材料以及可开展医疗责任险、公众责任险资质材料；
5.医疗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保险建议书；
6.协助医院进行风险管理工作方案，以及特色服务、亮点相关资料。
7.参与其他医院合作相关资料；
8.服务对接工作人员名单。
投标人按照报名所提交资料要求按顺序扫描成一个PDF文件发送到154809779@qq.com邮箱，邮件名为：医疗责任险保及公众责任保险服务+公司名称。不按照要求发送邮件将被拒绝报名。
邮件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3月8日17时正。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六、其他
1.根据投标情况，拟开展竞争性磋商，各参与单位应按时派代表参加；未按时参加，将按照缺席弃权处理。
2.联系方式：医务部联系人医务部联系人胡勇，联系电话：0731-57888027。纪检监察室联系人：肖敏，联系电话：0731-57212876。
联系地址：湘潭县人民医院行政楼医务部。
附件1：医疗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服务招标比选响应文件（封面）  
附件2：招标需求
湘潭县人民医院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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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表：

手机号码：

邮箱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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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湘潭县人民医疗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515214689][bookmark: _Toc5583]一、项目名称
湘潭县人民医院医疗责任保险和财产综合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项目
二、预算金额
预算金额550000元，超过此预算的报价视为无效响应。
三、保险期限：一年，从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至期满日24时止。
四、保险服务内容：
（一）、医疗责任保险
1.1保险责任：
（1）全年累计赔付100万元；
（2）每人每次事故最高限额赔付25万元；
（3）期内索赔制。
1.2法律费用：
（1）全年累计：100000元；
（2）每次事故：6000元。
1.3保险范围：
（1）医院投保床位：928床；
（2）医护人员投保人数：665人（如有变更，以实际人数为准）。
1.4医疗责任每次绝对免赔额（率）：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2000元或损失金额20%，两者以高为准。
[bookmark: _GoBack]1.5保险理赔：本保险只负责医疗责任险，根据医疗责任保险约定：保险事故20万元以下不做医疗事故鉴定，凭湘潭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的调解书即可索赔，20万元以上出险时索赔须提供县级以上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医疗事故鉴定技术意见书或法院判决文书或湘潭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的调解书、仲裁委裁决书。
五、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支付。
 （二）、公众责任保险：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一次性付清。
2、赔偿限额: 累计赔付限额5000000元, 每次事故限额为400000元, 每次事故每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0000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000元。
3、免赔说明: 财产损失每次事故免赔2000元或损失金额10%,以高者为准, 人身伤害免赔500元。






